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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 0 8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 寒 假 戰 鬥 營 」 實 施 計 畫 
壹、依據： 

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暨推展相關工作實需辦理。 

貳、目的： 

為推動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並採「多元教學」

與「寓教於樂」方式，結合國防專業與軍事特色，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軍事體驗活動，藉實訓、實作、

實況及參訪，引導青年學子體驗國防事務，強化國

防建設對國家整體安全重要性之認知，建立全民國

防信念，激發防衛國家意識。 

參、執行構想： 

由國防部主導，軍種策劃執行，教育部、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等單位協辦，並區分先期宣傳、網路報名

暨通信審查、接訓整備、實施、活動報導、效益延伸

及成效檢討等階段，運用部內分工及跨部會協調機

制，達成接訓任務。 

肆、權責區分(分工要項表如附表 1)： 

  一、承辦單位：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陸軍、海軍、空軍司令部、憲

兵指揮部及國防大學。 

  二、協辦單位： 

     (一)部內單位： 

國防部軍醫局、法律事務司、人事參謀次長室、

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後勤參謀次長室、訓

練參謀次長室。 

     (二)部外單位：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 



第 2 頁，共 25 頁 

伍、營隊規劃(如附表 2、3、4)： 

於民國 108年 1月 23日至 30日期間辦理 14個營隊，

17梯次，召訓 1,290員。 
  一、陸軍司令部：北部、南部戰場抗壓體驗營。 

  二、海軍司令部：艦艇航行體驗營。 

  三、空軍司令部：空軍新竹、臺中、嘉義、屏東、花蓮

戰鬥營。 

  四、憲兵指揮部：鐵衛挑戰營。 

  五、國防大學：藝術研習營、國防科學基礎科技實作研

習營。 

  六、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一)青年日報社：新聞編採研習營。 

   (二)心理作戰大隊：廣播體驗營及表演藝術體驗營。 

陸、報名及召訓作業： 

  一、網路報名： 

   (一)執行單位： 

陸軍北、南部戰場抗壓體驗營、海軍艦艇航行體

驗營、空軍新竹、臺中、嘉義、屏東、花蓮戰鬥

營、憲兵鐵衛挑戰營、國防大學藝術研習營、青

年日報社新聞編採研習營及心戰大隊廣播體驗

營、表演藝術體驗營等 13個營隊。 

   (二)召訓對象： 

各營隊招收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年滿 15

足歲之在學學生(不含民國 76年 1月 1日以前出

生者)。 

   (三)報名時間： 

自 107 年 12 月 7日(星期五)08時起至 12 月 24

日(星期一)17時止，於「全民國防教育寒假戰鬥

營報名網站」(https://camp.gpwb.gov.tw)開放

https://camp.gp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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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選擇營隊及梯次，並取得參加抽籤資格。 

   (四)錄取及審查作業： 

     1、為符合公平公正原則，各營隊採網路個人報名方

式，於 108年 1月 3日(星期四)國防部例行記者

會，以網路直播方式，並聘請律師到場見證，辦

理電腦公開抽籤作業，於 108年 1月 7日(星期

一)公布錄取人員名單。 

     2、前項錄取人員，於 108年 1月 14日(星期一)17

時前，依報名系統所示步驟，填寫線上報名表資

料，列印後郵寄至各營隊辦理審核，逾期不受理

(以郵戳為憑)。 

   (五)補正程序： 

前項書面報名表如有缺漏或資料不足，由各營隊

通知錄取人員，並於 108年 1月 21日(星期一)17

時前完成補件(以郵戳為憑)。 

   (六)備取人員遞補作業： 

各營隊正取人數不足時，由各辦班單位於 108年

1月 16日(星期三)前，通知備取人員郵寄相關報

名資料，完成遞補作業。 

   (七)上開行政程序授權由各軍司令部及辦班單位，直

接掌握網路報名資料、審核、補正暨備取遞補等

相關作業。 

  二、通訊報名(獨立招生)： 

   (一)執行單位：國防科學基礎科技實作研習營。 

   (二)召訓對象： 

高中(職)學生及國中應屆畢業生，不含大專院校

以上學歷及國中在學學生。 

   (三)報名方式： 

由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發函至全國各高中(職)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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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國中教務處，提供營隊活動海報及報名表，

或逕至學院網站（http://www.ccti.ndu.edu.tw）

下載報名表及聯絡資訊，填妥後郵寄至營隊審

核，完成報名程序。 

   (四)報名區分： 
     1、團體報名：報名學校發函(以發文日期為憑)至營

隊後完成報名手續。 

     2、個人報名：郵寄報名表(以郵戳為憑)至營隊後完

成報名手續。 

   (五)報名時間： 

自 107年 11月 26日 08時起至 12月 21日 17時

止，發函及郵寄報名表至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六)錄取作業： 

為符合公平公正原則，依據發函日期及郵戳先後

順序由單位承辦人實施排序，經營隊審核合格

後，再以電話方式聯繫報名學員，完成錄取作業。 

  三、各營隊辦理人員報到、遞補通知等作業時，應與參

訓學員切取聯繫，避免錄取員額不足情形發生。 

  四、為關懷及提供弱勢家庭學子參與營隊活動機會，並

考量渠等家境隱私等因素，各辦班單位須邀請中低

收入戶學子參加營隊活動（人數另計，不納入總召

訓員額），惟各梯次以訓額 5％為限，所需經費由

本部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柒、課程規劃： 

  一、各營隊課程規劃原則： 

   (一)共同活動課程： 

不單獨排定授課時數，以融入「團輔活動」並採

多元活潑方式施教。 

   (二)軍種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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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持彈性，由各營隊依任務與特性，運用既有

教育訓練場地及設施，規劃具國防軍事特色之專

業課程及參訪活動，遴選合格師資授課，強化活

動教育內容、授課品質及服務水準；請加強活動

專案幹部及教官訓練與勤前講習，以增進教學知

能及對國防事務瞭解。 

   (三)人才招募課程： 

依據國軍募兵制政策，就軍種特性暨辦班行程，

採融入式宣導招募，配合報到時機發放招募文宣

紀念品，並排入參訪及營隊活動課程，俾利提供

各項即時招募資訊，進而加入國軍行列。 

  二、寒假戰鬥營屬專案任務，非屬學校教育計畫課程，

授課教官上課時數，請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支付外聘人員新臺幣

2,000 元整(元/節)、內聘人員新臺幣 1,000 元整

(元/節)。 

捌、經費運用與帳務處理： 

  一、參加活動學生，於報到時繳交膳食、保險、洗滌等

費用，辦班單位依「國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規

定」以保管款科目辦理收付作業，不得挪移墊用。 

   (一)膳食費： 

學員膳食費交營區伙食團以搭伙方式辦理，由單

位伙食團開立收據(國軍官兵伙食團收款收據)交

個人收執；活動期間營區須公布每日「單位伙食

公布表」。 

   (二)洗滌費： 

學員服裝、床單、被套洗滌費於活動結束前，由

營隊繳納主計部門辦理支付洗衣廠商。 

   (三)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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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前協助完成要保相關事宜，並繳納主計部

門辦理支付壽險公司(保險期程自活動報到時起

至活動結束日 2400時止)。 

  二、活動期間經費運用之會計憑證(原始憑證及記帳憑

證)，請依「國軍各單位預算簿籍憑證保管期限參

照表」妥慎保管。 

玖、風險管理： 

  一、地震、海嘯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事變： 

辦班執行單位所在縣市如列為災區，未完成報到

者，活動取消；已完成報到者，由辦班單位視災害

狀況停止活動，並辦理退費事宜。 

  二、突發傳染病及群聚感染應變作為： 

   (一)依民國 107年 2月 27日國醫保健字第 1070001677

號令頒國軍突發傳染病及群聚感染通報處理作業

要點辦理。 

   (二)各營隊寄發錄取通知並與學員聯繫時，需註(說)

明：報到前應主動說明目前是否罹有傳染性(如肺

結核或流感等)或足以影響自身活動之疾病(如嚴

重氣喘或心臟病等)，另如有發燒症狀或身體不適

致不克參加者，請儘早通知辦班單位，以利通知

備取人員遞補。 

   (三)各營隊應於適切地點設置體溫量測站，學員報到

時，由醫務人員協助量測體溫，並詢問有無身體

不適症狀。 

   (四)報到時或活動期間，若發現學員有發燒狀況或身

體不適症狀(確診為傳染性疾病或嚴重影響活動

之傷病)，應予以不得參訓或退訓，並立即通知緊

急聯絡人，協助學員就醫學員。 

   (五)各營隊除依軍醫系統回報突發傳染病疫情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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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循緊急傷患運送程序逐級回報。 

   (六)學員個人如因身體不適致無法完成訓練者，辦班

單位依實際情形退還未支應之費用。 

  三、環境衛生： 

寢室周邊及伙房廚具，應先期完成消毒作業，並保

存食物檢體 48小時，以防食物中毒事件發生。 

  四、健康管制： 

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精神疾病、

法定傳染病(如開放性肺結核……等不適宜激烈運

動之病症)、施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所稱之

毒品或懷孕等情形者，不得報名。隱匿不報，而於

活動中致生事故者，由參訓學生及家長自行負責。

報到後發現有不得報名之病症者，辦班單位即核予

退訓。 

  五、搜救機制(如附表 5)： 

依據「國軍搜救作業手冊規定」，將參加活動學員

列為國軍搜救範圍，並納入衡山戰情管制機制，

以因應突發狀況可立即處置。 

  六、照(救)護機制： 

各單位應由醫官(醫官不足時，須協調地區醫療單

位支援)及男、女性醫勤人員，編成醫療照(救)護

小組，先期完成救護講習，配置救護車輛及醫療器

材，全程支援各戰鬥營隊擔任緊急照(救)護之任務

，並建立聯外(民間)救護機制；參加各項營隊活動

學員納入「國軍聯合傷患調節中心」管制。 

  七、安全管制： 

各單位應成立「安全管制中心」並編組人員輪值，

建立回報及應變機制，並做好安全檢查、場地預檢

、活動預校及各項安全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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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警衛勤務： 

參訓學員休息區域安全維護，應妥慎規劃留守幹

部及衛哨勤務，並列入防護及巡查重點，以避免

肇生打架滋事及貴重物品遺失等情形。 

拾、一般規定： 

  一、幹部考核： 

各戰鬥營帶隊官及輔導幹部，應選優遴派儀表端

莊、負責盡職且有經驗之幹部擔任，並依規定完成

安全調查作業程序，以維護國軍形象。 

  二、生活作息： 

戰鬥營活動目的，乃使青年學子親身體驗國防事

務，故參訓學員生活管理方式應確依「國軍內部管

理規定」辦理，另有關營隊作息、膳食、福利品供

應等應與部隊待遇相同。 

  三、服裝規定： 

   (一)各項活動人員報到服裝，以整齊、簡單、樸實為

原則。 

   (二)各辦班營隊依單位特性規劃律定，如發給參訓學

員穿著迷彩服，服裝套量以合身為原則，請各需

求單位循後勤系統申補，結訓時清洗繳還地區補

給庫(單位後勤部門)列為堪品管制。 

  四、活動安全： 

   (一)實施各項課程或活動，應先由專業課程教官下達

安全規定，特應重視冬令期間各項防治宣導，防

治要領依現行新兵入伍方式實施。 

   (二)營隊安排射擊或具危險性課程時，單位主官需全

程到場督課，並落實「一級督導一級」安全整備，

務期順利完成戰鬥營任務。 

   (三)各項課程確依規劃課表內容執行，不得任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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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排定課目，以維學員安全與授課紀律。 

   (四)涉足野外或山區之營隊，應慎防毒蛇(蜂)及蚊蟲

咬傷。 

  五、交通運輸： 

   (一)為達國軍辦理戰鬥營宗旨與特色，交通工具應與

部隊官兵一致，使用軍用輸具乘載，不特別租用

民車，以維持部隊常態作法。 

   (二)各單位應詳實規劃營隊課程，確遵國軍油、電使

用管理規定，並先期完成學員營舍水、電設施檢

整，俾撙節費用支出，完成施訓目標。 

   (三)如課程安排學員搭乘 C-130軍機至外(離)島，由

空軍司令部依計畫期程協助辦理審查及任務機調

派事宜。 

  六、各營隊成立「男、女性輔導員機制」，指派心輔官

或心輔員，負責學員生活輔導。 

  七、各單位應積極邀請媒體，擴大活動報導，彰顯戰鬥

營之特色，吸引國人關注，發揮最大教育效益。 

  八、各單位以辦好各項營隊(參訪)活動、爭取學員向心

為重點，適度說明國軍人才招募相關資訊，避免引

發學員及家長負面觀感，必要時以融入方式，並鼓

勵學員填註「國軍招募意願登記表」(如附表 6)，

俾利導引青年加入國軍行列。 

  九、各營隊於學員報到後及結訓前應實施意見調查，並

於結訓一週內完成前、後測數據分析報部，俾供精

進爾後活動參據，問卷答案卡(如附表 7)統由本部

印發各營隊運用。 

  十、俟全案完成後，依執行成效及實際參與人員檢討敘

獎，或由本部下授各單位年度獎點自行議獎。 

  十一、各單位辦理活動所需經費，請於 107 年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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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呈報本部綜辦。 

  十二、各單位確依本實施計畫，結合任務特性據以頒訂

所屬營隊計畫，按分工職掌推動本活動；未盡事

宜，另令補充之。 

  十三、本案承辦單位聯繫資料：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馮瑞華上校、呂

威毅上尉，電話： 02-85099079、傳真：

02-8509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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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民國 108 年全民國防教育「寒假戰鬥營」分工職掌表 

單 位 分 工 事 項 

教 育 部 

(學生事務及特

殊 教 育 司 ) 

1.協助於教育部入口網站鏈結寒假戰鬥營相關

活動資訊。 

2.協助各高中(職)以上校園有關戰鬥營文宣海

報及活動簡章張貼等宣導事宜。 

3.協助參訓學員家屬聯繫與事故協處等事宜。 

直轄市及各縣

( 市 ) 政 府 

1.協助辦理戰鬥營活動宣導短片，於轄屬有線

電視臺公播事宜。 

2.各縣(市)政府入口網站，公布戰鬥營訊息、

鏈結相關網站並宣導活動資訊等事宜。 

國 防 部 

法 律 事 務 司 
協助戰鬥營活動法律諮詢事宜。 

國 防 部 

人事參謀次長室 

1.指派適員擔任人才招募課程教官。 

2.輔導各執行單位及人事部門運用地區人才招

募中心資源，遴選具報名意願學生相關事宜。 

3.協助辦理獎令發布等相關事宜。 

國 防 部 

作 戰 及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1.參加戰鬥營學生，納入「國軍搜救機制」、「國

軍聯合傷患調節中心」、「國防部聯合作戰指

揮中心」管制。 

2.外(離)島戰鬥營參訓學員運輸軍機派遣及不

良天候備案飛機載具調派相關事宜。 

國 防 部 

後勤參謀次長室 

1.指導各營隊辦理後勤裝備、油料、彈藥申補

及車輛派遣作業等整體相關支援事宜。 

2.協助辦班單位膳食規劃及伙食帳務督導。 

3.協助辦班單位迷彩服裝備調借事宜。 

4.戰鬥營隊車輛運輸安全維護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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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訓練參謀次長室 

1.指導各營隊執行戰鬥營「專業課程」教官遴

派、課程規劃審查與教育訓練場地、彈藥申

請及設施安全督導檢查，並協助律定「課程

施教前、中、後安全檢查表」。 

2.配合寒假戰鬥營活動期程，適切調整部隊訓

練流路，減少任務重疊，避免影響戰訓本務。 

國 防 部 

軍 醫 局 

1.各營隊醫療照(救)護機制督導及協調地區醫

療單位支援醫勤人員事宜。 

2.參加活動學員，納入「國軍搜救機制」、「國

軍聯合傷患調節中心」、「國防部聯合作戰指

揮中心」管制。 

3.指導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習營全般事宜。 

國防部政戰局 

文 宣 心 戰 處 

1.民國 108「寒假戰鬥營」計畫策頒暨綜辦全般

事宜。 

2.辦理寒假戰鬥營海報製作。 

3.辦理寒假戰鬥營報名全般事宜。 

4.訂定營區文宣布置規定與作法。 

5.管制青年日報社相關刊物，開闢專欄報導活

動實況。 

6.於「莒光園地」電視節目中報導活動訊息，

製播專輯，擴大宣傳成效。 

國防部政戰局 

軍 事 新 聞 處 

1.規劃辦理寒假戰鬥營活動新聞發布事宜。 

2.管制軍聞社實施戰鬥營活動專輯拍攝暨光碟

製作事宜，並於「國防線上」刊播報導活動

專輯。 

3.指導各辦班單位辦理媒體邀訪及報導事宜。 

國防部政戰局 

主 計 室 
協助活動相關經費撥款及審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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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大 學 
指導政戰學院藝術研習營及理工學院國防科學

基礎科技實作研習營全般事宜。 

青 年 日 報 社 

1.結合戰鬥營活動，於青年日報、奮鬥月刊、

吾愛吾家等刊物開闢專欄報導相關資訊。 

2.策辦新聞編採研習營活動全般事宜。 

軍 事 新 聞 

通 訊 社 

1.於「國防線上」節目製播戰鬥營活動專輯。 

2.戰鬥營活動專輯攝製及活動剪輯宣導。 

心理作戰大隊 

1.規劃辦理戰鬥營團輔師資培訓事宜。 

2.運用漢聲電臺全省調頻(幅)網電臺及網站，

報導活動簡章重要內容，擴大宣教效果。 

3.製播績優學員人物專訪、短評等系列廣播專

輯節目，提高社教影響層面。 

4.策辦廣播及表演藝術體驗營活動全般事宜。 

各接訓單位 

1.戰鬥營活動課程、食宿、訓場、武器、彈藥、

運輸載具、後勤裝備及安全紀律等整體規劃

執行事宜。 

2.辦理寒假戰鬥營網路報名資料審認及學員反

映事項協處作業。 

3.運用軍種內部報刊專欄，介紹各戰鬥營隊活

動及所屬單位(營區)懇親會時機宣導戰鬥營

活動訊息。 

4.結合作戰區民事單位，擴大宣導寒假戰鬥營

暨國防體驗之旅相關活動訊息。 

5.學員生活作息、服裝規定及內部管理督導。 

6.戰鬥營帶隊官及輔導幹部考核遴選督導。 
7.協調後勤單位協助各營隊辦理學員迷彩服調

借(撥)及實彈射擊課程槍枝檢整等事宜。 

8.協調人事部門及地區人才招募中心，運用招
募資源，遴選各學校具有報名意願學生，並
協助辦理報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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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國防部民國 108 年全民國防教育「寒假戰鬥營」營隊規劃表 

單位 項次 營 隊 名 稱 梯 次 及 期 程 訓 額 

陸軍 

1 
北部戰場抗壓體
驗 營 

2梯次 
第 1梯次:1月 29日 
第 2梯次:1月 30日 

每梯 80人、合計 160人 
男、女生各 40員 

2 
南部戰場抗壓體
驗 營 

2梯次 
第 1梯次:1月 23日 
第 2梯次:1月 24日 

每梯 80人、合計 160人 
男、女生各 40員 

海軍 3 
艦 艇 航 行 
體 驗 營 

1梯次 
(1月 29日) 

合計 60人 
男、女生各 30員 

空軍 

4 
空 軍 新 竹 
戰 鬥 營 

1梯次 
(1月 23日) 

合計 110人 
男、女生不拘 

5 
空 軍 臺 中 
戰 鬥 營 

1梯次 
(1月 23日) 

合計 110人 
男、女生不拘 

6 
空 軍 嘉 義 
戰 鬥 營 

1梯次 
(1月 25日) 

合計 110人 
男、女生不拘 

7 
空 軍 屏 東 
戰 鬥 營 

1梯次 
(1月 24日) 

合計 90人 
男、女生不拘 

8 
空 軍 花 蓮 
戰 鬥 營 

1梯次 
(1月 23日) 

合計 100人 
男、女生不拘 

憲兵 9 鐵 衛 挑 戰 營 
2梯次 

第 1梯次:1月 25日 
第 2梯次:1月 29日 

每梯 100人、合計 200人 
男、女生各 50人 

國防
大學 

10 藝 術 研 習 營 
1梯次 

(1月 23日) 
合計 40人 
男、女生不拘 

11 
國防科學基礎 
科技實作研習營 

1梯次 
(1月 24日) 

合計 30人 
男、女生不拘 

青年
日報 

12 
新 聞 編 採 
研 習 營 

1梯次 
(1月 24日) 

合計 40人 
男、女生不拘 

心戰
大隊 

13 廣 播 體 驗 營 
1梯次 

(1月 25日) 
合計 40人 
男、女生不拘 

14 
表 演 藝 術 
體 驗 營 

1梯次 
(1月 25) 

合計 40人 
男、女生不拘 

14類營隊 17梯次 員額 1,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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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國 防 部 民 國 1 0 8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 寒 假 戰 鬥 營 」 活 動 規 劃 表 

項次 營 隊 名 稱 辦 理 單 位 課 程 特 色 

1 

北 部 

戰 場 抗 壓 

體 驗 營 

陸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戰場心理抗壓訓練、T91-

實彈射擊體驗、國軍軍武模型陳

展、狙擊組裝備體驗、八輪甲車試

乘體驗、戰甲靜態裝備陳展。 

2 

南 部 

戰 場 抗 壓 

體 驗 營 

陸軍司令部 

課程規劃以戰場心理抗壓訓練為核

心，另外輔以機步排戰鬥暨步機槍

射擊體驗觀摩、裝備陳展、甲車試

乘、靜態裝備陳展、狙擊組裝備展

示。 

3 
艦 艇 航 行 

體 驗 營 
海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搭乘成功級(或康定級)艦

於左營港外海航行體驗、S-70C 直

升機動態操演、AAV7兩棲登陸車搭

乘體驗，如天候不佳不宜實施航行

及登陸車體驗，另行安排至反潛航

空大隊及陸戰隊隊史二館參訪。 

4 
空 軍 新 竹 

戰 鬥 營 
空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 M-2000 型機動態操演及

靜態陳展、防空武器及 V-150輪型

甲車、天中個裝介紹、消防車展示、

隊史館參訪、模擬機及飛行個裝體

驗。 

5 
空 軍 臺 中 

戰 鬥 營 
空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IDF彩繪機、V-150輪型

甲車、三五快砲及潛力裝掛、防空

武器、AWOS移動式天象觀測系統、

通信車」等裝備陳展暨說明，並排

定「模擬機室」、「隊史館」及「美

軍足跡館」參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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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空 軍 嘉 義 

戰 鬥 營 
空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聯隊簡介、F-16暨 S-70C

型機動態操演及靜態陳展、V-150

輪型甲車及三五快砲陳展暨實作、

模擬機暨飛行個裝體驗、現代化都

卜勒氣象雷達、劇烈天氣觀測系統

等科技裝備介紹課程。 

7 
空 軍 屏 東 

戰 鬥 營 
空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隊史館參訪、模擬機室體

驗、C-130H型機、Striker消防車、

防空武器及 V-150輪型甲車介紹、

飛行個裝體驗、人工增雨設備介紹

暨高空探空氣球操作、GCA 及塔臺

室參訪暨簡介。 

8 
空 軍 花 蓮 

戰 鬥 營 
空軍司令部 

課程安排 F-16 型機動態操演及靜

態陳展、防空武器及 V-150輪型甲

車介紹、消防演練展示、飛機修護

介紹、隊史館及除役戰機陳展區參

訪、模擬機及飛行個裝體驗。 

9 
鐵 衛 

挑 戰 營 
憲兵指揮部 

課程安排以憲兵專業課程為活動主

軸，置重點於攀降(攀岩)及實施「發

現柯南－犯罪調查現場體驗」等專

業課程參訪及實作。 

10 
藝 術 

研 習 營 

國防大學 

政戰學院 

課程安排國防美術館參訪、藝術創

作體驗、影劇技巧學習、軍樂藝文

賞析，期使學員瞭解軍事藝文興革

對國防精神戰力之影響，期達全民

國防教育目標。 

11 
國 防 科 學 

基 礎 科 技 

實作研習營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 

藉由槍枝分解結合、仿真氣動槍射

擊及實彈射擊體驗等多元教學及寓

教於樂方式，實施各項國防科學實

作課程教學，引導並強化青年學子

體認國防科技對國家安全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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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 聞 編 採 

研 習 營 

政治作戰局 

青年日報社 

課程安排小記者訓練班、培養編輯

力、打造風格雜誌、輕鬆玩攝影、

社群小編的日常及快樂編版好

EASY，課後辦理成果發表及結訓座

談心得分享。 

13 
廣 播 

體 驗 營 

政治作戰局 

心戰大隊 

藉由漢聲廣播電臺簡介，了解平時

任務運作方式，並藉由廣播插播等

全民國防教育及募兵文宣錄製實作

課程，使青年學子以實際行動參與

全民國防教育推動。 

14 
表 演 藝 術 

體 驗 營 

政治作戰局 

心戰大隊 

藉由文宣表演藝術等多元化課程內

容，使學員在體驗過程中瞭解軟實

力之重要性，強化青年學子國防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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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國 防 部 民 國 1 0 8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 寒 假 戰 鬥 營 」 活 動 說 明 表 

營隊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聯絡方式暨費用說明 

北部戰場抗壓 

體驗營 

第 1梯次:1月 29日 

第 2梯次:1月 30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 358號 

連絡人：李家賢 

電話：03-5973238；0985-371351 

費用：335元 

(膳食費 150元、洗滌費 120元、保 

險費 65元) 

南部戰場抗壓 

體驗營 

第 1梯次:1月 23日 

第 2梯次:1月 24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臺南市白河區內角里 2號 

連絡人：廖昱絜 

電話：06-6817029；0977-034088 

費用：300元 

(膳食費 150元、洗滌費 85元、保險

費 65元) 

艦艇航行體驗營 

(1月 29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高雄市左營郵政90220附106號信箱 

連絡人：許士烜 

電話：07-5836582；0938-592739 

費用：250元 

(膳食費 150元、保險費 100元) 

空軍新竹戰鬥營 

(1月 23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699號(政綜科) 

連絡人：呂明昇 

電話：03-5334111#372020；

0933-118709 

費用：150元 

(膳食費 100元、保險費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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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臺中戰鬥營 

(1月 23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 5段 2號 

連絡人：羅小慈 

電話：04-25616379；0908-733800 

費用：150元 

(膳食費 100元、保險費 50元) 

空軍嘉義戰鬥營 

(1月 25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1號 

連絡人：楊帛穎 

電話：05-2362482；0989-931302 

費用：150元 

(膳食費 100元、保險費 50元) 

空軍屏東戰鬥營 

(1月 24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屏東市勝利路 330號 

連絡人：陳又銘 

電話：08-7661627；0982-090182 

費用：150元 

(膳食費 100元、保險費 50元) 

空軍花蓮戰鬥營 

(1月 23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600時 

通訊地址： 

花連縣新城鄉嘉新村花師街 37號 

連絡人：黃俊瑋 

電話：03-8223249；0985-477087 

費用：150元 

(膳食費 100元、保險費 50元) 

鐵衛挑戰營 

第 1梯次:1月 25日 

第 2梯次:1月 29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175號 

連絡人：李光桓 

電話：02-22913407；0977-480108 

費用：204元 

(膳食費 100元、洗滌費 65元、保 

險費 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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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研習營 

(1月 23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 70號 

連絡人：鄭家麟 

電話：02-28914875；0985-315840 

費用：100元 

(膳食費 45元、保險費 55元) 

國防科學基礎 

科技實作研習營 

(1月 24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 75號 

連絡人：吳宗翰 

電話：03-3809016；0952-092669 

費用：100元 

(膳食費 45元、保險費 55元) 

表演藝術體驗營 

(1月 25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 70號陽

明樓 

連絡人：楊昶淋 

電話：02-28949738；0980-466076 

費用：200元 

(膳食費 165元、保險費 35元) 

廣播體驗營 

(1月 25日) 

早上 09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3號 5樓 B

棟 

連絡人：黃雅琦 

電話：02-23215191*331；

0963-828730 

費用：200元 

(膳食費 165元、保險費 35元) 

新聞編採研習營 

(1月 24日) 

早上 0800時 

至 

下午 1700時 

通訊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3號 

連絡人：洪崧銘 

電話：02-23222722#5008；

0914-094393 

費用：335元 

(膳食費 300元、保險費 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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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緊急傷患運送作業程序 

活動辦班單位 

(軍醫官、營區指揮官） 

國防部國軍聯合傷患調節中心 
(國防部軍醫局24小時輪值） 

(軍線）636231 
(手機)0932-491485 
(自動）02-85099284 

國防部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搜救官24小時輪值） 

(軍線）633321 

國防部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高、特勤官核准 

立即下令搜救待命機、艦至目 

標區執行緊急傷患運送作業 

同
時
統
一
安
排
有
關
救 

護
車
接
運
及
住
院
事
宜 

運送至申請醫院 

同
時
循
危
機
處
理 

機
制
流
程
回
報 
申請 

管制 

協調 

本表依據國防部105年04月15日國作戰情字第1050000989號令頒國軍 

搜救作業規定調製，餘搜救作業程序請詳閱上述規定辦理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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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國 軍 招 募 班 隊 意 願 登 記 表 

◎本表僅提供國軍人才招募運用，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保護，不得透過任何非法或
未獲授權之方法任意重製、摘錄、散佈、改作其全部或部分內容，如有違反規定將依法究辦。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視 力 左      度•右      度 

就讀 /畢業學校  

科 系  畢業時間         年        月 

就 讀 學 制 □研究所   □大學   □四技   □二技   □二專   □五專   □高中職   □國中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 行動電話  

電 子 信 箱  LINE ID  
 

可複選(請勾選) 
 

大
學
（
二
、
四
技
）

畢

業 

 
□ 專 業 軍 官 班 

陸軍□ 海軍□ 陸戰□ 空軍□ 後備□ 憲兵□ 政

戰局□ 中央單位□ 其他□       

□ 飛 行 常 備 軍 官 班 陸軍□ 海軍□ 空軍□ 

□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大二升大三男生） 

陸軍□ 海陸□ 空軍□ 憲兵□ 政戰局□ 國安局□

其他□ 
 

專

科

畢

業 

 
□ 專  業  士  官  班 

陸軍□ 海軍□ 陸戰□ 空軍□ 後備□ 憲兵□ 政

戰局□中央單位□ 其他□       

□ 空  軍  二  技  班  

 

高

中

職

畢

業 
 
□ 

專 業 志 願 士 兵 

暨  儲  備  士  官 

陸軍□ 海軍□ 陸戰□ 空軍□ 後備□ 憲兵□ 政

戰局□中央單位□ 其他□       

□ 軍  校  正  期  班 
陸軍官校□ 海軍官校□ 空軍官校□ 國防醫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政治作戰學院□ 

□ 士  官  二  專  班 陸軍專科學校□ 海軍官校□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其

他 

 
□ 中  正  預  校 

陸軍預備生□ 海軍預備生□ 空軍飛行生□ 

政戰預備生□ 
 

特別註記事項： 

 

營隊名稱：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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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民國 108年全民國防教育寒戰營意見調查問卷統計表（前測） 
填寫人數：男○○員/○○女員/合計○○員 

題 目 答案 /佔總人數百分比 (請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 

1.「全民國防教育日」與「軍

人節」是否同樣為 9月 3

日?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2.中華民國三軍統帥是否

為現任元首?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3.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瞭解全民

國防的重要性？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4.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增加國防

新知？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5.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瞭解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6.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增進您的人際

關係？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7.您是藉由何種管道獲得

活動訊息？ 

平面文宣 電視媒體 網路訊息 
教官或 

學校宣導 
同學介紹 其他 

員( ﹪) 員( ﹪) 員( ﹪) 員( ﹪) 員( ﹪) 員( ﹪) 

8.您的性別 

男 女 

員( ﹪) 員( ﹪) 

9.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員( ﹪) 員( ﹪) 員( ﹪) 員( ﹪) 員( ﹪) 

10.若您還有其他建議，請填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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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年全民國防教育寒戰營意見調查問卷統計表（後測） 
填寫人數：男○○員/○○女員/合計○○員 

題 目 答案 /佔總人數百分比 (請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 

1.「全民國防教育日」與「軍

人節」是否同樣為 9月 3

日?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2.中華民國三軍統帥是否

為現任元首?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3.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瞭解全民

國防的重要性？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4.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增加國防

新知？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5.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讓您瞭解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6.您認為參加本次戰鬥營

是否可以增進您的人際

關係？ 

是 否 無意見 

員( ﹪) 員( ﹪) 員( ﹪) 

7.您最喜歡本次營隊的哪

一項課程？ 

     

員( ﹪) 員( ﹪) 員( ﹪) 員( ﹪) 員( ﹪) 

8.您喜歡營隊課程的主要

原因為何？ 

教官講課有趣 課程內容豐富 武器裝備酷炫 
課程時間 

安排妥當 

員( ﹪) 員( ﹪) 員( ﹪) 員( ﹪) 

獲得豐富新知 其他 原因說明： 

員( ﹪) 員( ﹪) 

9.您對於本次戰鬥營所提

供的伙食是否滿意? 

(數字越大越滿意) 

1 2 3 

員( ﹪) 員( ﹪) 員( ﹪) 

4 5 6 

員( ﹪) 員( ﹪) 員( ﹪) 

10.您對於本次戰鬥營所提

供住宿環境是否滿意? 

(數字越大越滿意) 

1 2 3 

員( ﹪) 員( ﹪) 員( ﹪) 

4 5 6 

員( ﹪) 員( ﹪)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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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對於本次戰鬥營所安

排的交通服務與設施是

否滿意？ 

(數字越大越滿意) 

1 2 3 

員( ﹪) 員( ﹪) 員( ﹪) 

4 5 6 

員( ﹪) 員( ﹪) 員( ﹪) 

12.您給本次戰鬥營整體評

價打___分（1-6分） 

(數字越大越高分) 

1 2 3 

員( ﹪) 員( ﹪) 員( ﹪) 

4 5 6 

員( ﹪) 員( ﹪) 員( ﹪) 

13.請問您以後會不會再參

加國軍戰鬥營活動？ 

會 不會 

員( ﹪) 員( ﹪) 

14.參加本次戰鬥營活動之

後，您是否會考慮報考

軍事院校，或參加國軍

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

兵的甄選？ 

會 不會 

員( ﹪) 員( ﹪) 

15.參加本次戰鬥營活動之

後，您是否會考慮推薦

親朋好友報考軍事院

校，或參加國軍志願役

軍官、士官及士兵的甄

選？ 

會 不會 

員( ﹪) 員( ﹪) 

16.您的性別 
男 女 

員( ﹪) 員( ﹪) 

17.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員( ﹪) 員( ﹪) 員( ﹪) 員( ﹪) 員( ﹪) 

18.若您還有其他建議，請填註說明 

 


